
 

浙江海洋学院在校学生出国（境）交流项目 

家长担保函 

 

我们是浙江海洋学院学生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学号：             ，                  学院 

            专业 20    级) 的父母/监护人： 

父亲       ，身份证号：                 ，手机：            ，电话：     ； 

母亲       ，身份证号：                 ，手机：            ，电话：     ； 

 

我们同意送我们的孩子参加浙江海洋学院（以下简称“浙海院”）组织的 

20     年     月    日 ~ 20    年     月    日，赴             国家/地区的 

            大学/高校开展的交流学习项目。我确认我的孩子        是自愿向浙

江海洋学院申请参加本项目，并向校方提出了书面申请的，对此我们知情、同意。  

 我们和学生本人均已经仔细阅读了《浙江海洋学院关于印发〈赴国（境）外交流

生选拔与管理细则〉的通知》，承诺遵守其规定、履行相关的义务。 

1、我们知悉，学生在国（境）外交流学习期间，必须按照浙海院校规，按时足

额缴纳浙海院的学费（若保留床位，住宿费也需要缴纳），以保留在国（境）外交流

期间在浙海院的学籍。 

2、我们知悉，学生出国（境）前必须主动接受浙海院相关外事纪律和涉港澳台

安全教育，并严格遵守（必要的话填写项目承诺书）。 

3、我们知悉，学生必须严格遵守项目规定和“团进团出”的原则，按照项目规

定日程、行程，集体行动，服从管理，保证不脱团、不独自行动；全程必须保持与家

长和浙海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日常联络，定期报告实际的方位

和学习生活交流情况，出国（境）后及时向学校、家长报告平安抵达的信息。 

4、我们知悉，未经浙海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批准，学生不

得擅自延长或缩短在外停留期限。参加长期项目（项目时长四个月及以上）的学生如

因不可抗因素（疾病、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项目成行前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确需中止或中断在国（境）外的学习交流，保证至

少提前一个月向浙海院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

关证明和佐证材料，获批准后方可中止学习交流。 



 

5、我们保证督促学生在项目期满后按时返校，不在外滞留。如因特殊情况无法

正常返校，必将以书面形式向浙海院说明原因，并严格履行续假审批手续。超过规定

返校期限两周未回校报到，将按照《浙江海洋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和《浙江海

洋学院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6、我们保证督促、督导学生在外学习交流期间遵守所在国（地区）的法律法规

和双方院校校规（含协议规定）。我们知悉，因违反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所造成的一

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7、我们保证学生自身无重大、传染性和心理等疾病、保证让学生在出国（境）

前自愿购买有效的国（境）外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期限保证覆盖学生在

国（境）外交流全程（含往返路途全程）。 

8、我们知悉，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的一切法律纠纷、意外事故、人身财产安全

等，以及因不可抗因素（自然灾害，火灾等）引起的损失，均由学生本人负责。 

9、我们保证，学生在报名参加学习交流项目前，已经仔细了解了自己的培养计

划。 

10、我们保证，项目完成后，学生会及时向所在学院报到。 

11、我们知悉，学生如果未能按照规定修完浙海院的学分并完成浙海院的专业培

养计划，学籍遵照《浙江海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和《浙江海洋学院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转入下一年级。 

 

担保人：父：____________             母：____________  

(签名)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